
《 2 0 0 9 年法律執業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 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 )  

 

引言  

 因 應 議 員 在 2 0 0 9 年 9 月 7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提

出 下 列 要 求 ， 現 於 本 文 件 闡 明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：  

(a) 考 慮 將 第 3 9 E ( 4 ) ( b )條 的 “執 委 會 主 席 ”修 訂 為 “大 律 師 公 會

主 席 ”， 使 之 與 第 3 9 E ( 4 ) ( a )條 採 用 的 “律 師 會 會 長 ”一 致 ；  

(b) 就 “ 6 年 任 期 ”和 “ 6 個 委 員 會 ”的 規 則 是 否 適 用 於 較 高 級 法

院 出 庭 發 言 權 評 核 委 員 會 ， 作 出 回 覆 ； 及  

(c) 以 表 列 形 式 載 列 律 師 出 庭 發 言 權 工 作 小 組 提 出 的 主 要 建

議、有 關 建 議 背 後 的 政 策 考 慮，以 及 這 些 建 議 ／ 政 策 如 何

在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中 得 到 反 映 。  

 

將第 3 9 E ( 4 ) ( b )條中 “執委會主席 ”修訂為 “大律師公會主席 ”  

2 .  在 擬 備《 條 例 草 案 》時 ， 我 們 注 意 到 ，《 法 律 執 業 者 條 例 》

(第 1 5 9 章 )第 3 1 A ( 1 )及 ( 4 )條 採 用 的 用 詞 是 “大 律 師 公 會 執 行 委 員 會

主 席 ”， 我 們 認 為 ， 擬 議 的 草 案 第 3 9 E ( 4 ) ( b )條 採 用 相 同 的 用 詞 ， 是

適 當 的 做 法 ， 因 為 這 些 條 文 全 都 訂 明 須 諮 詢 大 律 師 公 會 主 席 的 規

定 。  

3 .  因 應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要 求，我 們 已 諮 詢 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。大

律 師 公 會 的 意 見 是 ， 就 施 行 《 法 律 執 業 者 條 例 》 (第 1 5 9 章 )來 說 ，

他 們 “不 反 對 以 ‘大 律 師 公 會 主 席 ’的 用 語 取 代 ‘執 委 會 主 席 ’的 用 語。”

大 律 師 公 會 於 2 0 0 9 年 9 月 2 8 日 發 出 的 信 函 載 於 附件 A。  

4 .  鑑 於 大 律 師 公 會 的 意 見，以 及 按 照《 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的 規

則 、 規 例 及 附 例 》 ( Rules, Regulations and By-laws of the Hong Kong Ba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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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sociation)第 6 條 的 規 定，大 律 師 公 會 主 席 是 大 律 師 公 會 執 行 委 員 會

的 當 然 主 席 ， 假 如 法 案 委 員 會 認 為 在 擬 議 第 3 9 E ( 4 ) ( b )條 提 述 “大 律

師 公 會 主 席 ”更 為 恰 當 ， 我 們 並 不 反 對 有 關 的 建 議 修 訂 1。  

 

有關 “ 6 年任期 ”和 “ 6 個委員會 ”的規則 ( “有關規則 ” )的適用情況  

5 .  我 們 不 建 議 有 關 規 則 適 用 於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評 核

委 員 會 ， 原 因 如 下 ：  

(a) 除 了 可 能 涉 及 擬 議 第 3 9 E ( 5 )條 內 有 關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( “委 員

小 組 ” )的 業 外 成 員 外 ， 有 資 格 獲 委 任 為 評 核 委 員 會 成 員 的

人 數 相 當 少 。 如 自 願 擔 任 此 職 者 須 按 有 關 規 則 的 嚴 格 規

定 ， 只 可 擔 任 兩 屆 任 期 ， 則 要 物 色 足 夠 人 選 出 任 所 有 職

位 ， 可 能 有 實 際 困 難 。  

(b) 關 於 委 任 律 師、資 深 大 律 師 及 律 政 司 代 表 為 評 核 委 員 會 成

員 的 事 宜，根 據 擬 議 第 3 9 E ( 4 )條，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必 須

諮 詢 香 港 律 師 會 會 長、大 律 師 公 會 執 行 委 員 會 主 席 和 律 政

司 司 長。這 些 提 名 機 構 可 能 有 充 分 理 由 推 薦 某 獲 提 名 人 士

擔 任 超 過 兩 屆 任 期 (每 屆 為 期 3 年 )。  

(c) 根 據 擬 議 第 3 9 E ( 3 )條，該 名 業 外 成 員 會 由 評 核 委 員 會 主 席

從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 任 的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中 選 出。主 席 有

酌 情 權 決 定 選 定 一 名 成 員，在 一 段 長 時 間 內 出 任 該 職，或

以 輪 換 方 式 由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各 成 員 輪 流 擔 任。在 現 階 段 不

宜 預 期 主 席 會 如 何 作 出 選 擇，而 最 佳 的 做 法 是 避 免 因 備 選

委 員 小 組 成 員 的 任 期 不 能 長 過 6 年 而 出 現 欠 缺 靈 活 的 情

況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由 於 法 例 第 1 5 9 章 並 沒 有 界 定 “大 律 師 公 會 ”的 定 義 ， 因 此 在 擬 議 第

3 9 E ( 4 ) ( b )條 內 應 使 用 “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主 席 ”。 擬 議 第 3 9 F ( 4 ) ( b )條 將 作

出 相 若 的 修 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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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當 局 已 徵 詢 司 法 機 構 的 意 見，他 們 表 示 同 意 上 述 政 策。我

們 認 為 最 佳 的 做 法 是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因 應 評 核 委 員 會 成 立 後

所 汲 取 的 經 驗 ， 以 及 考 慮 過 主 席 及 提 名 機 構 的 意 見 後 ， 才 就 一 名 成

員 可 出 任 多 少 任 期 而 訂 定 其 政 策 。  

列表  

7 .  委 員 可 從 載 於 附件 B 的 列 表 中 知 悉 ， 律 師 出 庭 發 言 權 工

作 小 組 在 2 0 0 7 年 1 0 月 發 表 的 最 終 報 告 書 內 提 出 的 大 部 分 建 議 ， 都

已 反 映 在《 條 例 草 案 》之 內。主 要 的 例 外 情 況 是 第 4 和 第 5 項 建 議 ；

這 兩 項 建 議 已 因 應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作 出 若 干 變 通 。  

 

律政司  

2 0 0 9 年 9 月  

 

# 3 5 0 6 4 5 v 2  ( G T U # 6 9 0 0 1 6 )  





律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的主要建議及政策考慮一覽表  

 

在以下列表中：  

1) “評核委員會 ”指將會根據《條例草案》成立的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；  

2) “《條例草案》 ”指《 2009 年法律執業者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；  

3) “諮詢文件 ”指 2006 年 5 月發出的律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諮詢文件；  

4) “《最終報告書》 ”指 2007 年 10 月發出的《律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最終報告書》；  

5) “工作小組 ”指 2004 年 6 月 24 日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成立的律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；  

 

《最終報告書》

的建議項目  
《最終報告書》  
的建議摘錄  

建議背後的政策考慮  《條例草案》條文摘錄  備註  

1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

發 言 權 的 申 請 人

必 須 在 取 得 專 業

資 格 後 執 業 滿 5
年，而其中最少 2
年 必 須 是 在 香 港

執業的。  

 

工作小組考慮過就這個爭論

點而提出的各項意見後，總

結認為已執業最少某一段期

間應是律師取得較高級法院

出庭發言權的先決條件。就

這 方 面 而 言 ， 工 作 小 組 相

信，這做法適當地平衡了擴

大較高級法院中勝任出庭代

訟人的人選所涉的公眾利益

與令獨立的大律師行業能繼

續生存這兩方面。 (見《最終

報告書》第 27 段 )  

申 請 人 如 在 緊 接 申 請 日 期 前 的

7 年期間內符合以下說明，即屬

具有所需的經驗－  

(a) 於合計不少於 2 年的時間

內，從事以下一項或多於一

項事宜－  

(i) 在 香 港 以 律 師 身 分 執

業；  

(i i) 在 香 港 以 大 律 師 身 分

執業；  

(iii) 以《律政人員條例》(第
87 章 )第 2 條所指的律

－  

附件 B 



-  2  -  

《最終報告書》

的建議項目  
《最終報告書》  
的建議摘錄  

建議背後的政策考慮  《條例草案》條文摘錄  備註  

 

工作小組注意到，對於是否

容許將在任何普通法司法管

轄區的執業經驗計算在最短

執業年資之內，諮詢結果是

有意見表示極力贊成，亦有

意見提出強烈反對。經過衡

量後，工作小組最終認為在

任何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執

業經驗應獲計算在內，但仍

應訂明必須在香港執業的最

短年資。為此，工作小組認

為兩年是適當的最短在香港

執業年資，遂如此建議。 (見
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28 段 )  

政人員身分執業，或擔

任相類職位；及  

(b) 於其他合計不少於 3 年的時

間內，從事以下一項或多於

一項事宜－  

(i) 在 香 港 以 律 師 身 分 執

業；  

(i i) 在 香 港 以 大 律 師 身 分

執業；  

(iii) 以《律政人員條例》(第
87 章 )第 2 條所指的律

政人員身分執業，或擔

任相類職位；  

(iv) 從 事 任 何 其 他 普 通 法

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律 執

業，而在該期間內申請

人 根 據 該 管 轄 區 的 法

律 是 合 資 格 從 事 該 管

轄區的法律執業的 (不
論 申 請 人 根 據 本 條 例

是否亦符合該資格 )。

 (見建議的第 39I(2)條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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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終報告書》

的建議項目  
《最終報告書》  
的建議摘錄  

建議背後的政策考慮  《條例草案》條文摘錄  備註  

2 在 緊 接 提 出 申 請

前的 3 年內的執

業 經 驗 ， 必 須 包

括 獲 評 核 委 員 會

認 為 屬 足 夠 的 訴

訟 經 驗 ， 而 實 際

的 訟 辯 工 作 則 獲

給予最大比重。  

工作小組承認難以精確地訂

明甚麼工作構成適當的訴訟

經驗，並認為評核委員會將

需要引用某程度上的酌情權

來作決定。雖然工作小組總

結認為，應規定較高級法院

出庭發言權的申請人證明他

有 3 年 近 期 的 有 關 訴 訟 經

驗，但亦決定評核委員會在

決定甚麼工作構成有關訴訟

經驗時，應獲允許有某程度

上的靈活性。工作小組同時

認為，不同種類的經驗應獲

給予不同的比重，而實質的

出庭訟辯工作（不論屬書面

還是口頭性質）應獲給予較

大的比重。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

第 32 段 )  

 

評 核 委 員 會 只 有 在 信 納 申 請 人

在緊接申請日期前的 3 年期間

內，在日常執業過程中，取得足

夠的訴訟工作經驗，令申請人屬

可 享 有 所 申 請 的 較 高 級 法 院 出

庭 發 言 權 的 適 當 人 選 的 情 況

下，才可批准其申請。 (見建議

的第 39L(1)(b)條 )  

 

為此，評核委員會須對申請人在

訟辯工作方面的經驗 (不論是書

面或口頭 )，給予應有考慮。 (見
建議的第 39L(2)(a)條 )  

－  

3  成 功 的 申 請 人 應

就 民 事 法 律 程 序

或 刑 事 法 律 程 序

或 同 時 就 兩 者 而

在諮詢文件的回應者中，大

多數都對香港律師會的看法

給予廣泛支持，即律師應可

以就民事法律程序或刑事法

申請人須在申請中，指明他是就

以下何種類別的法律程序，申請

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：－

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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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終報告書》

的建議項目  
《最終報告書》  
的建議摘錄  

建議背後的政策考慮  《條例草案》條文摘錄  備註  

獲 賦 予 較 高 級 法

院出庭發言權。  
律程序或同時就兩者而申請

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。將

出庭代訟律師的工作局限於

某些法律範疇或某一類別的

法律程序或禁止他們在有陪

審團的審訊中出庭代訟等建

議，均被一一否決。大律師

公會亦支持律師會的看法，

認為律師只要能顯示他們具

備所需經驗及技能，便應可

以就民事或刑事法律程序或

同時就兩者而獲賦予較高級

法院出庭發言權。  

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43 段 )

 

(a) 民事法律程序；  

(b) 刑事法律程序；  

(c) 民事及刑事法律程序。  

(見建議的第 39H(2)條 )  

4  應 設 立 較 高 級 法

院 出 庭 發 言 權 評

核 委 員 會 ， 由 一

名 獲 終 審 法 院 首

席 法 官 提 名 的 資

深 法 官 擔 任 主

席 ， 並 由 下 列 其

他成員組成：  

重要的是，評審制度應確保

所 顧 及 的 不 僅 是 律 師 的 利

益，還要顧及司法機構、大

律師行業以及社會上其他人

士所提出的意見。  

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49 段 )

評 核 委 員 會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

官所委任的以下成員組成－  

(a) 1 名 須 為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主

席；及  

(b) 10 名其他成員，其中－  

(i) 2 名 成 員 須 為 合 資 格

人士；  

《最終報告書》建議，主席

及 2 名經驗豐富的司法機構

成員須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提名，其他成員，則按情況，

由香港律師會理事會、香港

大律師公會執行委員會或律

政司司長提名，或由評核委

員會主席挑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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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終報告書》

的建議項目  
《最終報告書》  
的建議摘錄  

建議背後的政策考慮  《條例草案》條文摘錄  備註  

(a) 2 名經驗豐富

的 司 法 機 構

成員，由終審

法 院 首 席 法

官提名；  

(b) 3 名 訴 訟 律

師，由香港律

師 會 理 事 會

提名；  

(c) 3 名資深大律

師，由香港大

律 師 公 會 執

行 委 員 會 提

名；  

(d) 1 名由主席從

一 個 小 組 中

挑 選 的 成

員，該小組的

成 員 由 終 審

法 院 首 席 法

官委任，而終

審 法 院 首 席

法 官 認 為 這

(ii) 3 名 成 員 須 為 在 日 常

執 業 過 程 中 從 事 訴 訟

工作的律師；  

(iii) 3 名 成 員 須 為 資 深 大

律師；  

(iv) 1 名 成 員 須 為 律 政 司

的 律 政 專 員 或 首 席 政

府律師；及  

(v) 1 名 成 員 須 為 主 席 從

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

任 的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中

選出的人士。  

(見建議的第 39E(3)條 )  

 

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在 根 據 第

(3)(b)(i i)、( i i i)  或 (iv)  款作出委

任前，須諮詢—  

(a) ( 如 屬 第 (3)(b)(i i) 款 所

指的委任 )律師會會長；

(b) ( 如 屬 第 (3)(b)(i i i) 款 所

指 的 委 任 ) 執 委 會 主

席；或  

 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認為，大

律師及律師成員只分別由律

師會及大律師公會執行委員

會提名，並不是令人滿意的

做法。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

官的意見，採用這個提名安

排，有關的成員在實際上和

理解上都會被視為對提名他

們的專業團體負責。因此，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建議，大

律師及律師成員必須由終審

法院首席法官在諮詢大律師

公會主席及律師會會長後委

任。據此，我們在條例草案

內加入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委 任 評 核 委 員 會 所 有 成 員

(包括主席 )的權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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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 成 員 與 法

律 執 業 完 全

無關；及  

(e) 律 政 司 中 1
名 律 政 專 員

或 副 律 政 專

員，由律政司

司長提名。  

 

(c) (如屬第 (3)(b)(iv) 款所

指的委任 )律政司司長。

(見建議的第 39E(4)條 )  

 

5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

發 言 權 的 申 請 應

向 律 師 會 理 事 會

提 出 。 律 師 會 理

事 會 先 會 研 究 每

一 宗 申 請 ， 然 後

才 將 申 請 連 同 其

否 決 或 批 准 申 請

的 建 議 轉 交 評 核

委員會考慮。  

在 決 定 應 由 評 核 委 員 會 ( 而
非 律 師 會 理 事 會 ) 批 給 較 高

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後 ( 見 上

文第 4 項建議 )，工作小組建

議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

申請人應向律師會理事會提

交申請書。律師會理事會須

先研究每一宗申請，然後才

將申請轉交評核委員會考慮

和決定 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

52 段 )。  

任何律師如符合第 39I 條所指的

資格規定，可向評核委員會申請

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。 (見建

議的第 39H(1)條 )  

 

評 核 委 員 會 須 在 有 申 請 根 據 第

39H 條向它提出後，在切實可行

的範圍內，盡快考慮該申請，並

決定批准抑或拒絕該申請。 (見
建議的第 39K(1)條 )  

 

評核委員會須在根據第 39K(1)
條作出決定後，在切實可行的範

《最終報告書》建議，申請

人應向律師會理事會提交申

請書。律師會理事會在研究

有關申請後，若認為申請符

合所訂明的規定，便將申請

轉交評核委員會。  

 

在考慮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的意見後，《條例草案》現訂

明，申請人應向評核委員會

(而非律師會理事會 )直接提

交申請書；評核委員會是決

定所有申請的唯一機構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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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內，盡快－  

(a) 將以下事宜通知申請人－  

(i) 該決定；及  

(i i) (如評核委員會拒絕該

申請 )該決定的理由；

及  

(b) 將該決定通知理事會。  

(見建議的第 39K(2)條 )  

 

為 確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規

定的目的，評核委員會可向理事

會 作 出 委 員 會 認 為 適 當 的 任 何

查詢。(見建議的第 39M(1)(a)條 )

 

據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意

見，由於律師會理事會在原

建議的情況下可能會被視為

對有關事宜有既得利益，故

按上述方式明確界定角色是

十分重要的。  

6  評 核 委 員 會 並 非

一 定 要 接 納 理 事

會 的 建 議 ， 而 且

評 核 委 員 會 的 評

定 才 是 決 定 性

的。  

 

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5 項建議

項 目 的 “建 議 背 後 的 政 策 考

慮 ”。  

評 核 委 員 會 須 在 有 申 請 根 據 第

39H 條向它提出後，在切實可行

的範圍內，盡快考慮該申請，並

決定批准抑或拒絕該申請。  

(見建議的第 39K(1)條 )  

請參閱上文建議項目第 5 項

所載的意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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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申 請 人 除 了 要 符

合 最 短 執 業 年 資

的 規 定 外 ， 亦 應

令 評 核 委 員 會 信

納 他 在 所 有 其 他

方 面 均 適 合 獲 賦

予 較 高 級 法 院 出

庭發言權。  

這做法旨在讓評核委員會有

酌情決定權拒絕申請，例如

當評核委員會對申請人的整

體能力、專業操守紀錄或品

格未能感到滿意時，便可以

這樣做。  

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35 段 )

評 核 委 員 會 只 有 在 信 納 申 請 人

在其他所有方面，均屬可享有所

申 請 的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

的適當人選的情況下，才可批准

其申請。  

(見建議的第 39L(1)(c)條 )  

 

在這方面，評核委員會可考慮－

i )  申 請 人 在 訟 辯 工 作 方 面 的

能力 (不論是書面或口頭 )；

i i )  申 請 人 的 專 業 操 守 及 正 直

品格；及  

i i i )  評 核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的 任

何其他事宜。  

(見建議的第 39L(2)(b)條 )  

 

 

8 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

發 言 權 的 申 請 人

必 須 符 合 以 下 兩

項 條 件 的 其 中 一

項：  

回應諮詢文件這一部分的意

見十分廣泛。有些人贊同最

少限制的做法，因為他們認

為一名律師既然必須是法庭

信 納 為 “ 適 當 作 為 律 師 的

人 ”，便表面看來合資格作為

申請人如，除其他規定外，也符

合 評 核 委 員 會 根 據 第

73CA(1)(a)(i) 條 訂 立 的 規 則 訂

明的規定，即屬符合資格規定。

有關規定包括關乎訟辯技巧、適

用於法院的實務及程序、道德守

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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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在 獲 評 核 委

員 會 核 准 的

訟 辯 課 程 中

取 得 合 格 成

績；或  

(b) 令 評 核 委 員

會 信 納 申 請

人 具 備 相 當

經驗，並且是

合 資 格 的 資

深 訴 訟 律

師，因此在他

們 申 請 較 高

級 法 院 出 庭

發 言 權 所 關

乎 的 法 律 程

序 中 適 合 行

使該項權利。

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

出 庭 代 訟 人 。 其 他 人 則 認

為，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

的申請人必須能夠顯示他們

透過在香港執業多年而擁有

豐富的訟辯經驗。 (見《最終

報告書》第 58 段 )  

 

經考慮諮詢文件回應者的意

見和各種可行的選擇後，工

作小組總結認為申請人取得

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途

徑應只有兩種，即 (a)在獲評

核委員會核准的訟辯課程中

取得合格成績 (“取得資格途

徑 ”)；或 (b)令評核委員會信

納申請人是具備相當經驗的

資深訴訟律師，因此適合行

使 該 項 權 利 。 (“ 豁 免 途

徑 ”)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59
段 )  

 

關於豁免途徑，工作小組解

則或其他事宜，而在具備或取得

資格、完成任何課程或培訓，或

通過評核或考試方面的規定。  

( 見 建 議 的 第 39I(1)(c) 條 及

73CA(1)(a)(i)條 )  

 

申請人可藉在申請中，述明已選

擇 在 基 於 獲 豁 免 而 無 需 符 合 第

39I(1)(c) 條 所 提 述 的 規 定 下 提

出申請。 (見建議的第 39I(3)(a)
條 )  

 

如 申 請 人 選 擇 在 基 於 獲 豁 免 而

無需符合第 39I(1)(c)條所提述

的規定下提出申請，評核委員會

只 有 在 信 納 申 請 人 符 合 評 核 委

員會根據第 73CA(1)(a)(iv)條訂

立 的 規 則 訂 明 的 替 代 規 定 的 情

況下，才可批准其申請。有關替

代 規 定 包 括 在 具 備 或 取 得 訟 辯

或訴訟的經驗、或司法的或類似

司法的經驗方面的規定。 (見建

議 的 第 39L(1)(a) 條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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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，該途徑讓在海外有廣泛

訟辯經驗但本地訟辯經驗有

限的律師能夠取得較高級法

院出庭發言權。該途徑亦可

令具有本地訟辯經驗的律師

( 包 括 已 轉 任 律 師 的 前 大 律

師 ) 能 夠 無 需 修 讀 訟 辯 課 程

而取得該項資格。 (見《最終

報告書》第 61 段 )  

 

73CA(1)(a)(iv)條 )  

9  成 功 的 申 請 人 應

獲 律 師 會 理 事 會

發 給 較 高 級 法 院

出 庭 發 言 權 資 格

證 明 書 。 理 事 會

必 須 備 存 一 份 名

冊 ， 載 列 獲 發 給

證 明 書 的 律 師 ，

並 須 向 司 法 機 構

政 務 長 提 供 該 等

律師的姓名。  

《最終報告書》和諮詢文件

均沒有解釋工作小組提出這

項建議的理念。不過，作出

這項建議顯然是有充分的理

據的。  

 

在 理 事 會 獲 通 知 評 核 委 員 會 批

准 某 人 所 提 出 的 較 高 級 法 院 出

庭發言權的申請後，理事會須在

切實可行的範圍內，盡快就該等

權利，向該人發出證書。 (見建

議的第 39P(1)條 )  

 

理事會須備存一份名單，載列所

有 取 得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

的人。 (見建議的第 39Q(1)條 )  

 

理 事 會 須 向 高 等 法 院 司 法 常 務

消費者委員會曾提出以下意

見：“消委會歡迎 39Q 條的制

訂，它規定律師會之理事會

須備存一份名單，載列所有

取得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

的律師讓公眾於辦公時間內

免費查閱。”(見消費者委員會

於 2009 年 8 月 31 日提交立

法會《 2009 年法律執業者 (修
訂 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的意見

書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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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提 供 一 份 已 更 新 的 名 單 的 副

本。 (見建議的第 39Q(4)條 )  

 

10 出 庭 代 訟 律 師 的

操 守 與 紀 律 由 律

師 會 理 事 會 負

責 。 律 師 會 理 事

會 在 諮 詢 大 律 師

公 會 執 行 委 員 會

及 司 法 機 構 後 ，

擬 定 並 施 行 一 套

規 管 出 庭 代 訟 律

師的操守守則。  

贊成和反對由律師會負責出

庭代訟律師的操守和紀律的

意見各佔一半，而反對者大

多數建議這職責應由終審法

院首席法官所委任的獨立小

組肩負。大律師公會則認為

一俟有關操守守則中的修改

經討論及落實後，出庭代訟

律師的操守與紀律便應由律

師會負責。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

第 62 段 )  

 

在贊成由律師會負責出庭代

訟律師的操守而提出的論據

中，其中一個論據是，若將

律 師 操 守 的 某 些 部 分 ( 較 高

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的 行 使 )
交 由 另 一 個 組 織 規 管 的 制

度 ， 事 實 上 會 引 致 複 雜 情

況、處事手法可能不一致以

理 事 會 可 在 諮 詢 終 審 法 院 首 席

法 官 及 大 律 師 公 會 執 行 委 員 會

後，發出行為守則，以列明訟辯

律 師 須 遵 守 的 專 業 操 守 的 準

則。 (見建議的第 39R(1)條 )  

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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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可能有兩個組織審判同一

違規事項。相反的論據是，

律師會並非獲委託對出庭代

訟律師執行紀律的最適當選

擇。 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63
段 )  

 

工作小組考慮過各回應者所

表達的意見後，認為律師會

理事會應在諮詢大律師公會

執行委員會及司法機構後，

擬定出庭代訟律師的操守守

則。 (見《最終報告書》第 65
段 )  

 

 

律政司  
2009 年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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